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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600572

编号：

2026-016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

核准签发的规格为20mg、40mg的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按C17H19N3O3S计 （1）20mg�（2）4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金华康恩贝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3385，国药准字H20263386

证书编号：2026S00454，2026S00455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耐信）是由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研发的首个具有单一光学异构体的

质子泵抑制剂，阿斯利康的耐信于2001年在美国上市，2007年获批进入中国，能有效抑制胃酸分

泌，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糜烂性反流性食管炎，以及联合适当抗菌药物根除幽门

螺杆菌，从而促进相关消化性溃疡愈合。

金华康恩贝于2024年7月向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递交了规格为20mg、40mg的艾司奥美

拉唑镁肠溶胶囊的药品注册申请并获得受理，并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

书》。

截至目前，金华康恩贝对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1,240万元（人民币，下

同）。

三、其他相关情况

根据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显示，截至本公告日，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按化学药

品3类注册申请获得批准上市的企业包括金华康恩贝在内有16家国内生产厂家。 该药品是《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版）》乙类药品。

米内网终端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相应零售和医疗终端市场艾司奥美拉唑制剂销售金额共

计30.52亿元，其中，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销售金额为8.15亿元。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境内申请人仿制境外已上市但境内未上市的原研药品，应与原研药品的

质量和疗效一致。 金华康恩贝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胶囊以化学药品3类获批，视同通过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 公司将积极安排该品种的生产上市，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全。 但因受国家政

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未来产品销售及收入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085

证券简称：三友医疗 公告编号：

2026-007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4,279.25 45,359.53 19.66%

营业利润 5,180.71 2,106.60 145.93%

研发费用 8,371.08 8,428.84 -0.69%

利润总额 5,605.57 2,190.34 155.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28.95 1,146.86 451.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66.71 -378.1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04 3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3 0.60 增加2.5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37,682.69 230,666.03 3.0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10,488.68 191,179.74 10.10%

股 本 33,346.25 24,845.35 34.2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

6.31 7.69 -17.95%

注：

1、报告期内，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2股，故

对2024年基本每股收益按照考虑实施2024年权益分配后的股本进行调整。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5年年度

报告为准。

3、本公告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2位小数，如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279.25万元，同比增长19.66%；研发费用8,371.08万

元， 研发投入占比15.42%；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328.95万元， 同比增加

451.8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966.71万元，与上年同期

相比，实现扭亏为盈。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37,682.69万元，较期初增加3.04%；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10,488.68万元，较期初增加10.10%。

2025年，公司在带量采购全面执行的压力下，利用自身创新疗法优势，不断进行新产品的

开发和合作，进一步丰富和增加公司的产品线，促进终端销售的持续扩展和渠道下沉，销售业

绩稳定增长。同时，借助全资子公司水木天蓬超声能量平台特别是超声骨刀和超声吸引设备等

的创新技术，公司继续加强无源和有源在疗法上的有机配合，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 2025年，超声骨刀业务在销售业绩和净利润上均取得了快速的增长。公司国际化业务亦保

持持续快速发展，2025年， 公司控股公司Implanet实现营业收入1,247.39万欧元， 同比增长

32.62%，其中美国市场表现优异，同比增长49.30%。 但由于国际化业务还处于销售推广和市场

拓展前期，因此Implanet报告期内仍处于亏损状态，对公司2025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的

影响为-2,600.00万元左右。

报告期内，因公司推出股权激励计划，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约为840.00万元，同时公司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等约3,400.00万元。 公司孵化并投资的春风化雨脊柱手术机器

人及其相关智能化产品目前在中国，美国及欧盟市场上还处于注册审批阶段，尚未开始销售，

仍处于亏损状态。 上述因素对公司2025年的净利润带来一定的影响。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145.9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5.92%，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51.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以及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375.00%。 上述指标的变动主要系报告期

内，随着公司终端销售的持续扩展和渠道下沉，骨科业务的销售收入稳定增长。 水木天蓬合并

层面收入同比增长38.85%，净利润亦随之显著提升。 此外，公司的国际化业务收入明显增长，

2025年控股公司Implanet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2.62%，但由于国际化业务还处于销售推广和市

场拓展前期，Implanet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 对公司2025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的影响为

-2,600.00万元左右。

报告期内，公司股本同比增长34.22%。 主要系公司于报告期内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2股，以及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收购水木天蓬剩余少数股权项

目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份登记，公司总股本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主要财务指

标可能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

2026-009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自愿披露全资子公司签署独占性商业化权益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协议主要内容：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全资子公司济川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川有限” ）与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德

曼” ）签署独占性商业化权益协议，泽德曼授权济川有限在合作期限内独家负责其拥有的泽立

美?本维莫德乳膏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商业化。济川有限支付的

首付款及里程碑付款将不超过人民币1.9亿元（含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医药产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

境变化、集中采购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独家商业化合作协议

（一）协议概况

济川有限与泽德曼于近日签署《独占性商业化权益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本协

议” ），泽德曼授权济川有限在合作期限内独家负责其拥有的泽立美?本维莫德乳膏在中国大

陆地区（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商业化。 济川有限支付的首付款及里程碑付款将不

超过人民币1.9亿元（含税）。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产品信息

泽立美?本维莫德乳膏是我国自主研发也是全球首个被批准用于2岁及以上儿童与成人湿

疹（特应性皮炎）治疗的芳香烃受体（AhR）调节剂，可通过抑制炎症、修复皮肤屏障、调节菌

群和抗氧化应激发挥治疗作用。 同时，该产品填补了低龄湿疹患儿非激素外用治疗“疗效与安

全性不能兼得” 的空白，为儿童面部和薄嫩部位的湿疹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

泽立美?本维莫德乳膏于2024年11月获批上市，尚未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该产品正处于市场拓展初期。

（三）市场情况

特应性皮炎（AD）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疾病。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Frost� &�

Sullivan)报告，2024年，中国特应性皮炎药物市场规模达到人民币110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

长至人民币297亿元。常用的特应性皮炎治疗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皮肤保湿剂及

中医药方剂等。

2025版《中国特应性皮炎外用治疗与管理专家共识》将泽立美?列为重要治疗选择，目前

该药已入选《2025年度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 产品目录》。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独占性商业化权益

泽德曼授权济川有限在合作期限内独家负责其拥有的泽立美? 本维莫德乳膏在中国大陆

地区（不包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商业化。

2、财务条款

（1）首付款与里程碑付款

合作协议签署后, 济川有限向泽德曼支付首付款及近期商业里程碑款项最高不超过 12,

500万元（含税）。 未来合作产品达到研发里程碑后，济川有限将再向泽德曼支付人民币6,500

万元(含税)的里程碑款项。

（2）推广服务费

泽德曼将就合作事项向济川有限支付推广服务费（由于具体的支付比例属于双方商业秘

密，本次不予以公开披露）。

3、合作期限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初始合作期限为十年，到期后经双方同意可自动延长五年，除非根据

本协议的约定提前终止或解除。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THT3J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祖冲之路865号3幢、4幢

成立日期：2021-06-30

注册资本：298.35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CHEN� GEN� HUI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

应用）。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

主要股东：GenXST� Limited持股比例为33.52%，为泽德曼控股股东。

泽德曼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产品线的丰富程度，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将对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业绩增长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四、重大风险提示

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产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

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集中采购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2月27日

报备文件

1、《独占性商业化权益协议》

证券代码：

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

2026-005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会” ）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2月26日（星期四）15:30在公司总部大楼405会议室召开。

2、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2月26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26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2月26日9:15一15:00�

的任意时间。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鉴于公司董事长付向东先生因公未能主持会议，经半数以上

董事推举由董事夏志宏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山河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总股本1,074,617,264股， 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和参加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1,411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18,301,1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256％。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了会

议。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周泰山律师及李赞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8,185,67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275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0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0,115,50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6499％。

4、中小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0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0,714,19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6.580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47,1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6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0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9,967,0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109％。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778,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381%；反对1,542,46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35%；弃权3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853,2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83%； 反对1,

542,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13%；弃权318,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4%。

关联股东广州万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广州恒翼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何清华先生

回避表决。

议案2.00�《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376,8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00%； 反对1,697,7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9%；弃权22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789,8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87%； 反对1,

697,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09%；弃权22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周泰山律师及李赞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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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08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15,244.47 232,188.56 35.77

营业利润 -50,664.68 -58,310.48 不适用

利润总额 -51,326.97 -58,188.27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52,781.33 -60,087.94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1,360.42 -64,342.7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3 -1.2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4% -24.98% 增加6.3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69,834.72 462,985.93 66.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

有者权益

341,750.65 212,231.77 61.03

股 本 52,585.83 50,035.51 5.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

股净资产（元）

6.50 4.24 53.3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5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公司2025年全年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公司预计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31.52亿元，较2024年度增长35.77%。 2025年下半年，

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21.79亿元， 较2025年上半年增长123.73%， 较2024年下半年增长

56.75%。

具体而言，2025年度，公司预计量产业务收入同比增长73.98%，芯片设计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20.94%，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同比增长7.57%，知识产权授权使用费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07%。

2025年度，公司预计来自数据处理领域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95%，收入占比约34%。

2、单季度新签订单屡创新高，在手订单连续九个季度保持高位

公司技术能力业界领先，持续获得全球优质客户的认可，2025年第二、第三、第四季度新签

订单金额分别为11.82亿元、15.93亿元、27.11亿元，单季度新签订单金额三次突破历史新高，其

中2025年第四季度较第三季度进一步增长70.17%。 2025年全年， 公司新签订单金额59.60亿

元，同比增长103.41%，其中AI算力相关订单占比超73%，数据处理领域订单占比超50%。

截至2025年末， 公司在手订单金额达到50.75亿元， 较三季度末的32.86亿元大幅提升

54.45%，且已连续九个季度保持高位。 公司2025年末在手订单中，量产业务订单超30亿元，量

产业务的规模效应显著， 订单的持续转化将为公司未来盈利能力逐步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2025年末在手订单中，预计一年内转化的比例超80%，且近60%为数据处理应用领域订单。

3、坚持高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比合理下降

2025年度，公司预计期间费用合计约16.36亿元，其中期间费用内约80%为研发费用。集成

电路设计行业具有投资周期长，研发投入大的特点，公司坚持高研发投入以打造高竞争壁垒，

保证公司在半导体IP�和芯片定制领域具有领先的芯片设计和技术研发实力。2025年度公司整

体研发投入13.49亿元，研发投入占收入比重约43%；得益于公司新签订单爆发式增长，研发资

源随着订单转化逐步投入至客户项目中，研发投入占比同比合理下降近11个百分点。

4、公司业务规模效应持续显现，亏损呈收窄趋势

目前公司新签订单以及在手订单情况屡创新高，随着订单的不断转化，公司营业收入快速

增长，公司盈利能力逐步提升，业务规模效应持续显现，预计2025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5.2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亏损同比收窄0.73亿元，收窄比例

为12.16%。 2025年下半年，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8亿元，较2025年

上半年收窄34.98%，较2024年下半年收窄34.20%。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5.77%，具体变化原因详见本节“（一）报告期的经营

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部分内容。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所有者权益、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分别增长66.28%、61.03%、

53.30%，主要原因系公司于报告期内完成再融资发行工作，总资产及净资产有所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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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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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简称：颀中转债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

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年度定期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19,026.12 195,937.56 11.78

营业利润 30,079.65 37,108.13 -18.94

利润总额 30,034.97 36,902.20 -18.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579.08 31,327.70 -15.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779.34 27,667.68 -10.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26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5.29% 减少0.9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00,125.68 699,101.37 14.4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14,887.46 600,329.20 2.43

股本（万股） 118,903.73 118,903.73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5.17 5.05 2.3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状况

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9,026.12万元，较上年度增长11.78%；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26,579.08万元，较上年度下降15.1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24,779.34万元，较上年度下降10.44%。

2、报告期财务状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800,125.68万元，较年初增长14.45%；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614,887.46万元， 较年初增长2.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5.17元/股，较年初增长2.38%。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5年度，公司持续扩大封装与测试产能，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及服务质量，加大对新客户开发的

同时，持续增加新产品的开发力度，使得公司封装与测试收入保持增长。

2025年度，公司扣非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度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

（1）合肥厂因处于产能爬坡期，当期相应的折旧及人工费用等固定成本及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

增长；

（2）在高效散热、高结合力等高性能芯片、车规级高稳定性铜柱芯片封装的研究、高刷新率及高

分辨率显示驱动芯片的测试研究等先进集成电路封测领域， 公司在继续扩充产能的同时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当期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3）为了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及核心骨干，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当期相应摊销的股份

支付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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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02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中巨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1,138.73 102,950.45 17.67

营业利润 -2,478.72 1,411.11 -275.66

利润总额 -2,616.08 1,476.34 -277.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717.60 1,001.52 -271.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94.39 -1,007.5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2 0.007 -2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0.33% 减少0.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14,468.94 401,392.89 3.2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00,281.55 302,954.03 -0.88

股 本 147,727.60 147,727.6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

2.03 2.05 -0.9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

3.以上数据及指标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1,138.73万元，同比增长17.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717.60万元，同比下降271.5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94.39万元。

2、报告期的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14,468.94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3.26%；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300,

281.55万元，较报告期初下降0.88%。

3、报告期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于2018年4月收购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圣氟化学” ）和浙江博瑞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产生的商誉分别为5,710.66万元和735.42万元。报告期内，受市场环境、行业竞

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凯圣氟化学经营业绩不及预期，公司结合未来经营情况的判断，

对凯圣氟化学

计提了约3,700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分别同比变动

-275.66%、-277.20%、-271.50%、-271.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受市场环境、行业竞争加剧等因

素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凯圣氟化学经营业绩不及预期，公司结合未来经营情况的判断，对凯圣氟化

学计提了约3,700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本公告所载主要财务数据为初

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巨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636

证券简称：智明达 公告编号：

2026-004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5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0,886.72 43,792.76 61.87

营业利润 11,878.15 1,558.59 662.11

利润总额 11,849.39 1,561.79 658.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026.02 1,945.50 466.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333.05 1,212.43 75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6 0.12 4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4 1.78 增加7.6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08,011.03 152,886.47 36.0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40,430.99 110,453.29 27.14

股 本 17,390.64 11,256.15 54.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8.08 9.81 -17.64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2,561,524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9股，共计转增55,155,147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一一每股

收益》的规定“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量因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而增

加或因并股而减少，但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

股收益。 ” 为保持前后期可比性，以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每股收益；

3.�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公司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最终结果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及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实施技术领先战略，不断提升技术实力，深耕原有产品线（机载、弹载等产

品），主要产品的单个型号价值量呈上升趋势，为收入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2、财务状况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0,886.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1.8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11,026.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66.7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333.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52.26%。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08,011.03万元，较期初增加36.06%；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40,430.99万元，较期初增长27.14%；股本17,390.64万元，较期初增长54.5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每股净资产8.08元，较期初减少17.64%。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订单增长导致收入增加

“十四五” 收官之年，随客户需求大幅增加，报告期新增订单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交付增加，

导致收入增加，其中机载类产品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1%，弹载类产品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67%，

其他各类产品较上年同期增长49%。

（2）持续推进研发技术进步，秉持“高质量低成本” 方针，为市场开拓注入更多核心竞争力

公司保持不断与客户的沟通交流，以新技术、国产化、低成本等优势，获取更多新项目。 本报告

期，公司获得新研项目数189个，较上年同期增加10.53%。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增加，主

要系：

（1）订单增长

公司持续实施技术领先战略，客户需求增长大，报告期订单同比上年增长较高，导致收入增幅

较大；

（2）公司经营规模效益显著

报告期公司经营规模控制较好，期间费率降幅明显，导致净利润增幅较大。

2、本报告期，公司总资产增加主要系：

（1）因营业收入增加，应收账款同步增加；

（2）本报告期公司收到再融资募集资金，货币资金增加。

3、本报告期，股本增加主要系：

（1）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2,561,524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9股，共计转增55,155,147股；

（2）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再融资，增加股本6,278,999股。

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下降17.64%，主要受上述股本增加影响导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90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1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26日（星期四）下午14：3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锋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万安集团有限公司六楼602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1人，代表股份256,334,717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654%。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为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1,605,0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527%。

根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207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4,729,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2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729,63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729,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127� %。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107,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4%；反对189,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弃权37,95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502,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972%；反

对18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03%；弃权37,95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025%。

2、《关于为控股公司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029,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1%；反对236,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2%；弃权68,45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4,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565%；反

对23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62%；弃权68,45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474%。

3、《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5,428,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5%；反对874,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11%；弃权31,956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23,37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388%；反

对87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856%；弃权31,956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57%。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 陈佳荣、金晶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6日


